
 联 合 国   E/2013/NGO/2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9 May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3-29981 X (C)    090513    150513 
*1329981C*  
 

 

2013 年实质性会议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日内瓦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提

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第 31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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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促进健康和得到基本药品是构成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的许多国际和国家组

织的主要目标。这个理事会是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这两个政府间组织在 1949 年建立的非政府组织。自其成立以来，设于日

内瓦的这个理事会积极参加了全球有关医学和相对较新的生物伦理学领域的一

些关键问题的辩论。这个理事会被医疗和其他保健专业人员认为对保健政策的一

些基本问题和对若干医疗专业特别是对药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绝非言过其

实。它在最近几十年的工作重点一直在药品安全和生物伦理学领域。这些领域已

经得到了加强，并且进一步工作正在进行和得到规划。理事会不会重复进行世卫

组织等政府间组织正在进行的工作。它能够使世界一些顶尖专家参与工作，不论

他们是否来自政府间组织、学术界、监管机构或制药部门。 

 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各个医疗专业的许多国际专业协会。在某种意义上说，理

事会代表了全球医疗专业人员和生物医学人员中的大部分成员的呼声。它尽量避

免与专门推动保健的政府间组织如世卫组织的活动发生重叠，而它与世卫组织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理事会的活动成果定期在出版物中提出报告，并在国际和国家

会议中进行讨论，这些活动在于确保对所有发展阶段的个人和群体的健康至关重

要的药品提供安全。这些活动的目的可以用下列方式简明表达：“提出客观和有

说服力的论点说明整个社会理应从现代药品和疫苗得到的裨益”。社会必须给予

保证，指出正在全力作出负责任的努力，尽量降低由药物造成的伤害，以及将产

生这种伤害的风险降低到每日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的风险。大多数实质成果都是

由一系列审慎组成的工作组作出的。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工作组并没有作出有约

束力的决定的法律权限；因此，也可依赖拥有必要授权的其他机构将理事会的建

议纳入立法或监管框架。 

 在生物伦理学领域，理事会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 2002 年出版了最新

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目前正在进行修订)和

2009 年最新出版的《流行病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 

 自 1984 年开始，理事会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另一项题为“健康政策、伦理和

人的价值：国际对话”的这项重大方案。这个方案涉及的主题包括当前在生殖健

康和人的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以及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对保健政策的关键问题

的看法。 


